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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屯河伊犁糖业有限

公司划转持有的新疆四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粮屯河伊犁糖业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新疆四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股

份按账面净值划转至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概述 

中粮屯河伊犁糖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犁糖业”）将持有的新疆四方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方实业”）所有股份按账面净值划转至中粮屯河

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糖业”或“公司”）。 

本次股权划转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股权划

转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股权结构调整，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四方实业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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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北京糖司是指北京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 

三、划转方公司情况介绍 

名称：中粮屯河伊犁糖业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伊犁霍城县界梁子 

法定代表人：赵金力 

注册资本：柒仟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 年 9月 30日 

营业期限：1999 年 9月 30日至 2019年 9月 29日 

经营番茄： 许可经营项目：住宿及餐饮服务；纯净水生产销售。一般经营

项目：工程建筑机械、交通运输机械、石化产品的销售（不含化学危险品）；经

济技术合作；房屋租赁；机械配件加工。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伊犁糖业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

43,852.03万元；负债总额 30,916.67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12,935.36 万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5,632.3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4.58 万元。 

公司持有伊犁糖业 100%股权。 

四、标的公司情况介绍 

公司：新疆四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新疆伊犁州霍城县界梁子 

法定代表人：赵金力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 年 2月 1日 

营业期限：2002 年 2月 1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食糖；颗粒饲料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原糖加工；机械、电气设备



安装；制糖设备的制造和安装；一般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经营；开展边境小额贸

易；城市集中供热；畜牧养殖；编织袋、原辅材料、农膜的销售；出售菜丝、尾

根、炉渣等废旧物资；甜菜的种植；甜菜种子的销售（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销

售）；化肥的零售；机械配件的加工;仓储服务；石灰滤泥的生产和销售；塑料、

糖蜜、旧滤布、废铁、废油桶的销售；房屋、土地租赁；甜菜播种、收割、装卸

服务；食品添加剂的制造，农业机械、食品专用设备的销售和租赁。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四方实业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43,489.39 万元，负

债总额 35,003.60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8,485.80万元。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5,634.68万元，实现净利润 739.04万元。 

伊犁糖业和北京糖司共同出资，持股比例分别为 99.043%、0.957%。 

五、其他 

伊犁糖业将持有的四方实业全部 49,521,500 普通股（占四方实业公司总股

本的 99.043%）划转给公司，公司不支付对价，伊犁糖业没有获得任何股权或非

股权支付。 

公司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企业重组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

题的通知》财税【2014】109号文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产（股权）划转企业所

得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40号）进行税务处理。 

本次股权划转不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不会对公司（合并）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发生重大变化，也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四日 


